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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与阿尔巴尼亚共和国伙伴关系、贸易与合作协
定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以下简称“英国”）与阿尔巴尼亚共和国（以
下简称“阿尔巴尼亚”）（以下统称“双方”），
认识到2006年6月12日在卢森堡签署的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为一方、阿尔
巴尼亚共和国为另一方的《稳定与结盟协定》（以下简称“欧盟-阿尔巴尼亚
协定”）将在过渡安排结束时停止对英国适用；

考虑到《欧盟-阿尔巴尼亚协定》序言中阐明的原则，并希望双方根据该协定
享有的权利与义务能在本协定修订后继续有效；

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目标

1.�本协定的首要目标是维护双方通过欧盟-阿尔巴尼亚协定第一条所建立的联
盟关系。
2.�双方特别同意保留由欧盟-阿尔巴尼亚协定产生的与双方贸易有关的优惠条
件，并为双方进一步贸易自由化提供平台。
3.�为避免疑问，特此确认双方根据本协定建立联盟及货物自由贸易区和相关
规则，并重申欧盟-阿尔巴尼亚协定第一条（经本文件修改后）的目标。

第二条
定义与解释

1.�本‘文件’指下文第1至12条及附件一至三，连同上文序言及下方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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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本文件中：
“并入协议”指欧盟-阿尔巴尼亚协定中并入本协定的条款（相关表述应据此理
解）；且
“经必要修改后”指对欧盟-阿尔巴尼亚协定进行技术性调整，使其如同在英国
与阿尔巴尼亚之间缔结一般适用，同时考虑本协定的目标和宗旨。
3.�在并入协议及本文件全文中，“本协定”指由本文件、本协定第10条所述的
本协定组成部分，以及经第3条第1款并入的欧盟-阿尔巴尼亚协定条款构成的
完整协议。
4.�并入协议中关于金融合作的表述涵盖此类合作的各种形式及实现方式，包
括通过多边和区域组织提供的援助。

第一条
欧盟-阿尔巴尼亚协定的并入

1.�在英国停止适用前仍有效的《欧盟-阿尔巴尼亚协定》条款，经必要修改后
纳入本协定并成为其组成部分，但须受本文件条款约束。
2.�《欧盟-阿尔巴尼亚协定》缔约方就该协定作出的联合声明中所载义务（列
于本文件附件一），经必要修改后应以同等法律效力适用于本协定缔约方，但
须受本文件条款约束。

第4条
对欧盟法律的援引

1.�除非另有规定，本协定中对欧盟法律的援引应理解为：援引在英国不再受
相关欧盟法律约束之日后，被纳入或实施于英国法律中作为保留欧盟法律而
生效的欧盟法律。
2.�本条中“英国法律”包括英国对其国际关系负责且本协定适用的领土的法律
（如第6条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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